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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文件

厦中法发〔2021〕85 号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
实行领取退（赔）款账户确认制度的通知

各区法院、本院各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关于开

展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决策部署，推动全市法院队伍教育整

顿成果转化，切实提高刑事案款发放效率，经研究决定，自本通

知下发之日起全市法院刑事案件审判相关部门，在案件审理中应

认真核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姓名、身份证号码、银行账户等信

息，并按照通知要求引导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填写《领取退（赔）

款账户确认书》附卷。

其他需要向被害人发放退（赔）款的，一并参照执行。

案件移送执行时，附送上述确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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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领取退（赔）款账户确认书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 年 9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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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厦门市 XXX 人民法院
领取退（赔）款账户确认书

案 号 （ ）闽 刑 号

案 由

账户
信息

领款人姓名 电话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开 户 银 行
（网 点 名 称）

银 行 卡 号

通讯信

息
有效通讯地址

备用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备用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表
填表
须知

1.为便于刑事案件被害人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领取相关案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第三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制作此确认书。

2.此确认书由被害人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填写。如被害人死亡，可由其全体法定继承人经公

证、法院或律师见证共同授权的代表或委托代理人填写。如非被害人本人填写确认，需提

供相关证明及授权材料。

3.上述银行账户应为被害人本人或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代表的银行账户。建议填写与社会

保障卡绑定的银行卡。

4.相关案款经审批后，办案单位将直接发放至上述确认账户。确认人对信息真实性负责。

确认信息发生变更的，应及时至办案单位办理变更手续。如因确认人填写错误导致相关案

款无法正常发放，由相关人员另行联系办案单位领取。

确认人（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备注

此确认书及证明材料附卷移送，不得复印给被告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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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须知

一、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或遭受物质损失的，

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被害人死亡，或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二、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应如实填写《领

取退（赔）款账户确认书》，以便于领取包括赔偿款在内的相关案

款。

三、赔偿款范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

释确定。

四、被害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的，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代

表或委托代理人应当在案件承办人员的见证下填写上述确认书，

或者向办案单位提交经公证或律师见证的由全体继承人或法定代

理人签字确认的授权证明。

五、在案件审判、执行过程中，出现新情况或者发生争议，

可能影响案款正常发放的，应当及时书面向办案单位提出。确认

信息发生变更的，相关人员应当及时至办案单位办理更新手续。

如因确认人填写错误，或未及时更新信息，导致相关案款无法正

常发放，由相关人员另行联系办案单位处理。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 2021 年 9月 18 日印发


